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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太福音25章

26主人回答說，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，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
要收割，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。

27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，到我來的時候，可以連本
帶利收回。

28奪過他這一千來，給那有一萬的。

29因為凡有的，還要加給他，叫他有餘。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，
也要奪過來。

30把這無用的僕人，丟在外面黑暗裡。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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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伯來書第6章

4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，嘗過天恩的滋味，又於聖靈有分，

5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，覺悟來世權能的人，

6若是離棄道理，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。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
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

7就如一塊田地，喫過屢次下的雨水，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，就從神得
福。

8若長荊棘和蒺藜，必被廢棄，近於咒詛，結局就是焚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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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：

以上兩處經文，會不會跟我們一直
以來聽到的“一次得救永遠得救”相
違背呢？

本次講座的目的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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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：

“一次得救永遠得救”，為什麼那麼
容易引發熱烈的討論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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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SCBC教會章程第三章第7條B款

• 揀選:  天父的選擇稱為揀選或預定，神也希望所有的人得救。

• 基督是為全世界死的，凡稱呼主名的人都必得救。

• 這條教義是一個極大的奧秘，但必須透過神的主權和人的責任
來看，分別見於羅馬書第九、十章。

• 揀選的教義對於那些相信的人來說，是一個極大的安慰，因為
任何人、任何事都不能廢掉神的預定。

本次講座拋磚引玉

本次講座的目的之二

a5/5



约翰福音 20:29 
耶穌對他說：你因看見了我纔信。那沒有看
見就信的，有福了。

馬太福音 18:3
我實在告訴你們：你們若不回轉，變成小孩
子的樣式，斷不得進天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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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的天命

The Providence of God

神持續地參與在他的受造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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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參與維護的方式

• 保守他所創造之萬有的存在，並維繫他所賦予
它們的本質

• 在每一個行動上，協同受造之物，使它們按其
特有的本質，表現出該有的行為

• 引導它們達成他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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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的範圍

• 沒有生命的受造界
• 動物界
• 偶發或隨機的事件
• 人類社會
• 個人生活
• 善與惡
• 人的意志

這次講座只是
涉及這兩部分

b4/4



討論：

你認為罪惡是神創造出來的嗎？
如果不是，又是如何產生的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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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惡

觀點：
• 在所有有關的經文裡，沒有一處顯示是神直接行了任何惡，而都
是有道德性之受造者、出於其意志的行動而引發惡行

• 聖經從不將惡歸咎於神，也從沒顯示過神以惡為樂

• 而且聖經也從不為人類所犯的錯誤找理由脫罪

結論：
• 神掌管一切，包括使用惡來成就他的旨意

• 神絕不做惡事，也不承擔惡的罪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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撒母耳記上16:14

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，有惡魔從耶和華那裡
來擾亂他。

Moody Bible Institute：
這引起了關於上帝的道德和主權的疑問。聖經在這里
和其他地方（例如約伯記第一第二章）教導說，上帝
通過他的天命掌管著甚至黑暗的勢力，而他無需在道
德上為此負責，這實際上是一個極大的奧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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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：

你認為人有自由的選擇意志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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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自由意志

• 當我們問說人是否具有“自由意志”時，先弄清楚這個詞是
什麼意思

• 聖經沒有一處說我們的“自由”是在神的掌控之外的自由
• 我們沒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去作對的事

• 從神所有的受造者可以擁有之自由的最廣泛定義來說，我
們是自由的

• 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從神來的限制要拘束我們的意志
• 我們具有作出於意志之抉擇的能力

我們又是
自由的

我們不是
自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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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個有挑戰性的教義

• 每一位默想神之天命的信徒，遲早會說：“我無
法充分地明白這個教義。”

• 其實我們對每一個教義都是如此，因為我們有
限，神是無限的，只是，對天命的教義尤其是
如此

• 我們相信它，是因為聖經教導它，雖然我們不
能充分地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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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爾文如此說

“讓那些認為這個教義似乎是無情的人思想一下，他們
的挑剔讓人得有多少的忍耐啊：他們拒絕接受一件聖經
清楚證實的事，只因它超過了他們有限的理解力，他們
又對這公開揭示的事吹毛求疵。然而，如果不是神判定
人知道了這些事對人是有用的，他就不會吩咐他的先知
和使徒們去教導它們。我們的智慧應當只是以謙卑受教
的心，去擁抱在聖經裡所教導的一切，至少也不要去挑
剔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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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，向著標竿直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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